
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
列印  關閉視窗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
列印時間：113.03.29 19:46

法規內容法規內容

法規名稱： 廢廢 /停停 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收容人保管金利息使用要點

公發布日： 民國 94 年 09 月 28 日

廢止日期： 民國 100 年 01 月 01 日

法規體系： 矯正機關 > 法務部矯正署

立法理由： 立法總說明

一、為使法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，妥善運用受刑人金錢及物品保管辦法第

    十四條第二項之收容人保管金利息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矯正機關經收容人同意其使用保管金之利息並填具同意書後，得洽請

    信譽良好之金融機構計息，所生利息應統籌運用於收容人福利事項。

三、第二點所稱之收容人福利事項如下：

 (一) 飲食補助。

 (二) 生活設施改善補助。

 (三) 疾病醫療改善補助。

 (四) 貧困收容人生活補助。

 (五) 教化教材、文康活動補助。

 (六) 死亡撫卹金補助。

 (七) 攜帶入監子女生活補助。

 (八) 其他收容人福利事項之補助。

四、收容人保管金利息運用方式及收支情形，由各矯正機關定期開會檢討

    ，會議時並應邀請收容人代表參加；會議決議事項，應報請首長核定

    辦理；利息之收支運用情形，應定期公布予收容人瞭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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